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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一、 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三、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

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

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

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

人不存在偏见。 

六、 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

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

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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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七、 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

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

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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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所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 1474 号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中国国际旅

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经济行为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

果摘要报告如下： 

一、 评估目的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

特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中国国际旅行社

总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本次经济行

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该经济行为已获得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并出具了《关于下发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工作的通知》(中国旅游集团通〔2018〕122 号)。 

二、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

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范围为经济行为之目的所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申

报的所有资产和相关负债。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经过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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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8033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三、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四、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五、 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纳入评估

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94,237.74 万元，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183,084.57万元，增值额为88,846.83万元，增值率为94.28%。 

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9 日。除本报告已披露的特别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使用有效期以内，当经

济行为发生时，如企业发展环境未发生影响其经营状况较大变化的情形，评估结

论在使用有效期内有效。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中所载明

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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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 

所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沃克森评报字(2018)第 1474 号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

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

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经济行为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 

公司名称：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3457 

法定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 号 A 座 8 层 

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 号 A 座 8 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195247.554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 年 03 月 28 日 

经营期限：2008 年 03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旅游服务及旅游商品相关项目的投资与管理；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的开发、改

造与经营；旅游产业研究与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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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1、 公司登记事项 

名    称：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1013930695 

法定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 1 号 1 号楼 

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 1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于宁宁 

注册资本：87271.2512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 年 04 月 22 日 

经营期限：1994 年 04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外的内容)；保险兼业代理(意外

伤害保险、健康保险)；承办国际、国内会议和展览；国际、国内车、船、航空客

运代理；旅游市场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票务销售代理；旅游管

理软件开发与经营；协助旅游救援；自有房屋出租；组织文化交流(演出除外)；承

办展览展示；彩扩；摄影服务；销售日用品、日杂用品、家用电器、纺织品、针

织品、服装、箱包、体育用品、工艺品、护肤品、化妆品、电子产品、眼镜、钟

表；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货物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交通委运输管理

局备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 历史沿革 

2.1、1954 年 4 月 15 日，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关于筹组国际旅行社问题的报告》

的批示，原国旅总社在北京正式成立。 

1984 年 1 月，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原国旅总社完成工商注册。1984 年 9 月，

根据国家旅游局《关于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改为企业单位的批复》，原国旅总社由

事业单位变更为企业单位。1999 年 1 月，原国旅总社与国家旅游局脱钩，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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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直接管理的企业。 

2006 年 5 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国旅集团公司改建为国有独资公

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改革[2006]534 号），原国旅总社与中免总公司进行重组，

重组后，原国旅总社直接改建为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为保留“国旅总社”的

企业名称和品牌，将原国旅总社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国旅旅游投资开发咨询公

司更名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并将原国旅总社资产整体划转至新国旅总社。 

2006 年 7 月，国旅集团完成上述重组，并办理完毕工商注册手续，正式成立。2006

年 8 月 30 日，新国旅总社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08 年 3 月，经国旅集团批准，新国旅总社整体改建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 3 月 13 日，国旅总社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变更为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7,213.98 万元。 

2008 年 8 月，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31,213.98

万元。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31,213.9812 100.00 

合计 31,213.9812 100.00 

2.2、201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进行资本变更，变更后

实收资本(金)41,037.3212 万元。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41,037.3212 100.00 

合计 41,037.3212 100.00 

2.3、2010 年 5 月 12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进行资本变更，变更后

实收资本(金)66,059.32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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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66,059.3212 100.00 

合计 66,059.3212 100.00 

 

2.4、2012 年 9 月 29 日，根据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的增资批复和公司修改后的章程规定，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

元。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76,059.3212 万元。本次增资事

项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利安达验字[2010]第 A1029 号验资报告。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76,059.3212 100.00 

合计 76,059.3212 100.00 

 

2.5、2015 年 12 月 27 日，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通知》及《募集资金专户及余额处理方案》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

社有限公司拨付募集资金 11,211.93 万元。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根据关于将股份公

司拨付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转为实收资本的请示，申请增加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211.93 万元。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增资事项完成后，

注册资本变更为 87,271.2512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87,271.2512 100.00 

合计 87,271.2512 100.00 

3、 经营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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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87,271.2512 100.00 

合计 87,271.2512 100.00 

5、 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概况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二级公司共计 68 家，共分为 4 个业务板块，具

体为签证板块、旅行社板块、运通&航服板块及会展板块，详情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业务板块 公司数量 账面价值 

1 签证板块 19 22,809.56 

2 旅行社板块 44 25,615.92 

3 运通&航服板块 4 6,809.25 

4 会展板块 1 10,000.00 

合计 68 65,2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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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基准日长期股权投资概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1 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51.00% 8,243,756.17  8,243,756.17  

2 国旅集团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4.97% 1,740,009.07  1,740,009.07  

3 国旅(北京)航空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0.00% 5,000,000.00  5,000,000.00  

4 中国国旅(山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62.10% 1,401,346.24  1,401,346.24  

5 河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51.00% 1,589,533.03  1,589,533.03  

6 中国国旅保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6 年 40.00% 873,686.49  873,686.49  

7 中国国旅(大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54.00% 1,131,098.15  1,131,098.15  

8 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40.00% 4,008,766.06  4,008,766.06  

9 中国国旅(辽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51.00% 1,581,000.00  1,581,000.00  

10 中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34.00% 1,254,157.36  1,254,157.36  

11 中国国旅(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0 年 70.00% 3,500,000.00  3,500,000.00  

12 中国国旅(山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50.00% 3,000,000.00  3,000,000.00  

13 国旅(天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2 年 1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4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年 100.00% 9,319,355.98  9,319,355.98  

15 中国国旅(宜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41.00% 1,571,953.70  1,571,953.70  

16 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6 年 51.00% 1,784,953.00 1,784,953.00 

17 中国国旅(广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51.00% 1,374,355.67 1,374,355.67 

18 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54.71% 47,832,607.95 47,832,607.95 

19 国旅(深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54.60% 3,822,423.65 3,822,423.65 

20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60.00% 6,000,000.00 6,000,000.00 

21 中国国旅(香港)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100.00% 16,028,715.52 16,028,715.52 

22 澳门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0 年 41.00% 9,365,600.40 9,365,600.40 

23 中国国旅(福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0 年 67.00% 4,880,000.00 4,880,000.00 

24 中国国旅(贵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60.00% 1,800,000.00 1,800,000.00 

25 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66.67% 10,000,000.00 10,000,000.00 

26 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2 年 51.02% 5,000,000.00 5,000,000.00 

27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41.00% 1,997,981.30 1,997,981.30 

28 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996 年 100.00% 75,703,325.35 75,703,325.35 

29 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34.00% 2,199,100.44 2,199,100.44 

30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5 年 34.00% 3,130,664.70 3,130,664.70 

31 中国国旅(南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51.00% 1,020,000.00 1,020,000.00 

32 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8 年 67.00% 2,680,000.00 2,680,000.00 

33 中国国旅(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9 年 60.00% 6,000,000.00 6,000,000.00 

34 江西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1 年 60.00% 2,250,000.00 2,250,000.00 

35 江苏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0 年 60.00% 3,000,000.00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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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36 中国国旅(安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2 年 51.00% 5,100,000.00 5,100,000.00 

37 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2002 年 51.00% 27,392,475.31 27,392,475.31 

38 国旅运通华南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2002 年 51.00% 10,200,000.00 10,200,000.00 

39 国旅运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2002 年 51.00% 25,500,000.00 25,500,000.00 

40 国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2009 年 1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41 中国国际旅行社法国股份有限公司 1992 年 100.00% 3,465,399.31 3,465,399.31 

42 美国华亚旅行社有限公司 1991 年 100.00% 11,016,881.01 11,016,881.01 

43 中国国旅日本有限公司 1989 年 100.00% 17,806,938.19 17,806,938.19 

44 中国国际旅行社(澳大利亚)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100.00% 27,402,451.06 27,402,451.06 

45 国旅(丹麦)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100.00% 6,636,366.00 6,636,366.00 

46 国旅(西班牙)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100.00% 7,250,560.00 7,250,560.00 

47 国旅(荷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100.00% 6,852,225.00 6,852,225.00 

48 国旅(比利时)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0 年 100.00% 7,643,509.00 7,643,509.00 

49 国旅(德国)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 100.00% 32,657,676.00 32,657,676.00 

50 国旅(土耳其)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5 年 100.00% 7,874,000.00 7,874,000.00 

51 国旅(加拿大)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1 年 100.00% 18,879,580.00 18,879,580.00 

52 国旅(韩国)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2 年 100.00% 36,727,390.92 36,727,390.92 

53 国旅(日本)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100.00% 23,314,682.47 23,314,682.47 

54 国旅(意大利)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11,458,539.00 11,458,539.00 

55 国旅(芬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00.00% 3,866,650.00 3,866,650.00 

56 国旅(罗马尼亚)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00.00% 3,607,300.00 3,607,300.00 

57 国旅(葡萄牙)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3,191,960.00 3,191,960.00 

58 国旅(希腊)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3,558,115.00 3,558,115.00 

59 国旅(瑞士)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14,264,120.00 14,264,120.00 

60 国旅(奥地利)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4,779,216.25 4,779,216.25 

61 国旅(捷克)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4,191,315.00 4,191,315.00 

62 国旅(波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00.00% 3,939,919.32 3,939,919.32 

63 国旅(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51.00% 13,309,276.43 13,309,276.43 

64 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30.00% 1,246,113.81 1,246,113.81 

65 国旅环球(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 年 19.00% 3,800,000.00  - 

66 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35.00% 5,775,000.00  - 

67 中国海外旅游投资管理公司 2016 年 15.00% 4,382,700.00  4,701,549.27  

68 中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 2014 年 9.00% 17,791,704.00  25,350,463.11  

合计    718,127,603.55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5,780,343.59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净额    652,347,259.96  

（1） 签证板块 

签证中心是依照驻在国的法律注册、运营的服务性商业机构，也是经中国使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37 幢三层 305-306（100048）                                   12 

领馆认可并提供与中国普通签证申请相关的事务性服务的机构。 

签证中心主要职责为：接待申请人，按照使领馆要求整理各类签证申请材料；

为申请人提供有关中间事务性服务，包括基本信息录入、在签证中心和使领馆之

间传递护照、签证和申请人资料等；按照使领馆的要求代收代缴签证费、签证加

急费或特急费，代使领馆把护照与签证发还给申请人；及时按使领馆要求发布有

关签证信息，并通过网站、接待大厅咨询台、咨询电话和电子信箱等，回答申请

人咨询，提供相关帮助；根据使领馆要求为申请人提供其它必要服务。 

签证板块二级公司名单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1 中国国际旅行社(澳大利亚)股份有限公司 100% 27,402,451.06 

2 国旅(西班牙)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7,250,560.00 

3 国旅(丹麦)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6,636,366.00 

4 国旅(荷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6,852,225.00 

5 国旅(比利时)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7,643,509.00 

6 国旅(加拿大)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18,879,580.00 

7 国旅(德国)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2,657,676.00 

8 国旅(韩国)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6,727,390.92 

9 国旅(日本)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23,314,682.47 

10 国旅(土耳其)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7,874,000.00 

11 国旅(芬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866,650.00 

12 国旅(罗马尼亚)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607,300.00 

13 国旅(意大利)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11,458,539.00 

14 国旅(瑞士)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14,264,120.00 

15 国旅(奥地利)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4,779,216.25 

16 国旅(捷克)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4,191,315.00 

17 国旅(波兰)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939,919.32 

18 国旅(希腊)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558,115.00 

19 国旅(葡萄牙)签证服务有限公司 100% 3,191,960.00 

 合计  228,095,575.02 

（2） 旅行社板块 

旅行社板块业务主要为承办入境游、出境游、国内游等各项旅游业务。其中： 

➢ 入境游 

入境旅游业务，是指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外国旅游者来我国旅游，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旅游者来内地旅游，台湾地区居民来大陆旅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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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招徕、组织、接待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在内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居民和在大陆的台湾地区居民在境内旅游的业务。 

➢ 出境游 

出境旅游业务，是指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赴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旅游，以及招徕、组织、接待在中国

内地的外国人、在内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在大陆的台湾

地区居民出境旅游的业务。 

➢ 国内游 

国内旅游业务，是指旅行社招徕、组织和接待中国内地居民在境内旅游的业

务。 

旅行社板块二级公司名单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1 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8,243,756.17  

2 中国国旅(山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2%  1,401,346.24  

3 河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1,589,533.03  

4 国旅(天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  5,000,000.00  

5 国旅(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13,309,276.43  

6 中国国旅(大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4%  1,131,098.15  

7 中国国旅(辽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1,581,000.00  

8 中国国旅(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0%  3,500,000.00  

9 中国国旅(安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5,100,000.00  

10 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100%  75,703,325.35  

11 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4%  2,199,100.44  

12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4% 3,130,664.70   

13 江苏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 3,000,000.00 

14 中国国旅(南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1,020,000.00  

15 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7%  2,680,000.00  

16 中国国旅(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  6,000,000.00  

17 江西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  2,250,000.00  

18 中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4%  1,254,157.36  

19 中国国旅(山东)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0%  3,000,000.00  

20 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40% 4,008,766.06  

21 中国国旅(宜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1%  1,571,953.70  

22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1%  1,997,981.30  

23 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1,784,9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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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100%  9,319,355.98  

25 昆明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7%  10,000,000.00  

26 中国国旅(贵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  1,800,000.00  

27 国旅(四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5,000,000.00  

28 中国国旅(福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7%  4,880,000.00  

29 中国国旅(广西)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1,374,355.67  

30 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5%  47,832,607.95  

31 国旅(深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5%  3,822,423.65  

32 中国国旅(海南)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0%  6,000,000.00  

33 中国国旅(香港)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  16,028,715.52  

34 澳门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1%  9,365,600.40  

35 中国国际旅行社法国股份有限公司 100%  3,465,399.31  

36 美国华亚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  11,016,881.01  

37 中国国旅日本有限公司 100%  17,806,938.19  

38 国旅集团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 44.97% 1,740,009.07 

39 中国国旅保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00% 873,686.49 

40 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30.00% 1,246,113.81 

41 国旅环球(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9.00% - 

42 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00% - 

43 中国海外旅游投资管理公司 15.00% 4,382,700.00  

44 中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 9.00% 17,791,704.00  

 账面值合计  321,939,553.22 

 减值准备  65,780,343.59 

 账面净值合计  256,159,209.63 

 

（3） 运通&航服板块 

运通&航服板块为客户提供专业商旅服务。 

运通&航服板块二级公司名单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1 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27,392,475.31  

2 国旅(北京)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40%  5,000,000.00  

3 国旅运通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51%  25,500,000.00  

4 国旅运通华南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51%  10,200,000.00  

合计  68,092,475.31 

 

（4） 会展板块 

会议展览业务主要包括奖励旅游、会议活动、展览展示、商务考察等业务。 

会展板块二级公司主要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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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账面价值 

1 国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100.00%  100,000,000.00   

 合计  100,000,000.00 

 

6、 财务状况 

企业前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资产状况如下表所示： 

资产负债表(合并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338,697.37 301,236.66 282,403.00 284,387.18 

非流动资产 48,727.79 44,271.51 47,013.98 47,359.71 

  长期股权投资 8,937.64 5,179.11 5,125.06 3901.04 

  固定资产 25,078.92 26,579.37 2,9147.08 29,946.41 

  无形资产 3,024.43 2,574.43 2,293.37 2,309.62 

  长期待摊费用  1,991.79   1,487.84  2,359.43 3,457.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03.87   1,752.36  1689.37 1,332.42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41.08   4,143.72  3755.84 4122.64 

资产总计 387,425.16 345,508.17  329,416.98 331,746.88 

流动负债  259,876.92   216,988.11  201,299.58 208,648.61 

非流动负债  10,583.30   9,152.50  4,292.88 4,339.29 

负债合计  270,460.22   226,140.61  205,592.46 212,987.90 

所有者权益  116,964.94   119,367.56  123,824.52 118,758.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2,565.77 92,263.66 96,438.03 93,210.18 

损益表(合并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948,001.73  1,235,047.46  1,257,816.23  1,239,022.64  

减：营业成本  853,732.56  1,111,554.49 1,139,614.49 1,115,862.53  

     营业税金及附加  957.25   1,406.86   2,650.38   5,780.66  

     销售费用  57,996.77   76,858.89   71,994.32   73,843.96  

     管理费用  23,404.52   33,125.90   32,495.10   31,353.45  

     财务费用  269.96   1,522.01   336.56   304.52  

     资产减值损失 5731.87   3,192.45   1,002.08   1,244.7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1127.75   2,992.45   774.02   781.55  

资产处置收益  78.25   -5.07  10.76   

其他收益  877.58   2,104.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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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三、营业利润 7,992.39   12,478.54   10,508.08   11,414.30  

    加：营业外收入  661.71   985.27   2,157.36   1,549.89  

    减：营业外支出  1,699.45   5,316.97   287.77   877.17  

四、利润总额  6,954.66   8,146.84   12,377.67   12,087.03  

    减：所得税费用  3,657.49   5,752.80   5,276.94   5,205.27  

五、净利润 3,297.17   2,394.04   7,100.73   6,881.75  

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320.56 1,607.12 4,821.92 4,948.26 

资产负债表(母公司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102,860.78   81,197.44  69,167.14  67,034.14  

非流动资产 85,750.12  81,666.56  87,182.80  85,218.44  

  长期股权投资 65,234.73  60,528.91  65,221.57  62,740.80  

  固定资产 16,366.60  17,054.12  17,748.11  18,736.10  

  无形资产 1,704.54  1,493.62  1,789.10  1,696.46  

资产总计 188,610.89 162,864.00  156,349.94  152,252.59  

流动负债 91,046.19  69,549.58  57,225.80  58,304.94  

非流动负债 3,326.97  3,112.61  3,382.44  3,359.00  

负债合计 94,373.16  72,662.18  60,608.25  61,663.94  

所有者权益 94,237.74  90,201.82 95,741.70  90,588.65  

损益表(母公司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收入 69,166.60  111,235.98  128,184.19  132,017.72  

减：主营业务成本 62,155.58  99,343.84  116,116.02  116,576.56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8.37 380.98  414.56  861.27  

     销售费用 6,777.53  9,798.83  9,018.13  11,631.71  

     管理费用 3,285.36  6,369.74  5,800.91  7,098.84  

     财务费用 -188.30  1,147.09  -438.24  -423.93  

     资产减值损失 5,951.29  220.73  465.03  52.4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14,069.81 8,260.98  10,327.03  8,432.22  

资产处置收益 78.60   -14.34   

其他收益 0.48 76.99    

三、营业利润 5,055.67 2,312.73  7,120.46  4,653.02  

    加：营业外收入 2.00 36.74  6.49  24.00  

    减：营业外支出 106.00 0.12  2.20  1.96  

四、利润总额 4,951.67  2,349.36  7,124.75  4,6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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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年1-9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减：所得税费用 -92.72  185.68  253.11  505.02  

五、净利润 5,044.40  2,163.68  6,871.64  4,170.04  

注：以上 2015 年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6]第 02230051 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2017 年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毕马

威华振审字第 180192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8033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7、 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 

（1）会计制度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及

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2）税收政策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旅行服务业务增值税税率为 6%，按应缴流转税

额的 7%计缴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为 5%，按应纳税所

得额的 25%计缴企业所得税，其他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计算缴纳。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是被评估单位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

股东，持有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 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它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国有资产评估经济行

为的相关监管部门或机构以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合法使用者。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

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资产评估报告而成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 评估目的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

权，特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中国国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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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总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本次经济

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该经济行为已获得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中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并出具了《关于下发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审计、评估工作的通知》(中国旅游集团通〔2018〕122 号)。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财务数据业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一） 评估对象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

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经济行为之目的所涉及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于评估基

准日申报的所有资产和相关负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

报表经过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18033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

围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94,237.74 万元，评估范围内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见

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18年9月30日 

流动资产 102,860.78  

非流动资产 85,750.12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49   

        长期股权投资 65,234.73    

        固定资产 16,3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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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2018年9月30日 

        无形资产 1,704.54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6.7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8.05  

资产总计 188,610.90   

流动负债 91,046.19  

非流动负债 3,326.97  

负债合计 94,373.16  

所有者权益 94,237.74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 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本次评估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资产为： 

1、房屋建筑物 

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共计 7 项，总建筑面积为 12,935.10 平方米，具体

为新城国际底商用房、国旅王府大厦主楼 7-12 层， 分别建成于 2002 年 2 月、2001

年，均为钢混结构，用途为办公用楼。 

2、运输车辆 

纳入评估范围的运输车辆共计 10辆，主要为轿车和商务车等。至评估基准日，

委估车辆证照齐全，产权明晰，维护、保养、使用正常。 

3、电子设备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电子设备共 465 台套，主要为电脑、打印机、投影仪等。

至评估基准日，委估电子设备维护、保养、使用正常。 

4、存货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存货分为周转材料和库存商品。其中周转材料是指信封、

管灯和总办纪念品等在库周转材料，均存放在企业库房内；库存商品是指存放在

银行保险柜的旅游纪念币，存放在仓库的红军服等，保存较好。 

5、长期股权投资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长期股权投资共计 124 家，其中二级公司 68 家，三级公

司 56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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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申报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权属状况 

1、企业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状况 

企业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共计 1 项，为国旅在线系统，详细信息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软件名称 法定使用年限 原始入账价值 账面价值 

1 国旅在线系统 5 79,119,616.89  17,045,356.12  

2、企业申报的账外无形资产状况 

企业未申报账外无形资产，经现场尽职调查，未发现其它账外无形资产。。 

（五） 企业申报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企业未申报表外资产，经现场尽职调查，未发现其它账外无形资产。 

（六） 引用其他机构报告 

本资产评估报告引用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第02230051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毕马

威华振审字第 1801927 号、第 180331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四、 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同时考虑价值类型与

评估假设的相关性等，确定本次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18 年 9 月 30 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定是根据委托人相关经济行为的安排，资产评估机

构根据专业经验建议，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减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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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由委托人确定。 

六、 评估依据 

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我们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

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 经济行为依据 

《关于下发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审计、

评估工作的通知》(中国旅游集团通〔2018〕122 号)； 

（二）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 12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 13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 6 次会议通过)；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 10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 5 次会议通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 11 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5 次会议通过)；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7 年 2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的决定》修正)； 

6、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国务院令第 91 号)； 

7、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16 年 6 月 24 日国资委、财政部令

第 32 号)； 

8、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 12 号，2005 年 8 月 25

日国资委第 31 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 

9、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6 年 12 月

12 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37 幢三层 305-306（100048）                                   22 

10、 《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令第 588 号

《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11、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2013 年 5 月 10 日国资发产权

【2013】64 号)； 

12、 《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09 年 9 月

11 日国资产权【2009】941 号)； 

13、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2018 年 7 月 1 日国资委、财政部、

证监会 36 号令) 

14、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 

（三） 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2017 年 8 月 23 日，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7】31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7】32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7】34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7】36 号)； 

8、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9、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0、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1、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2、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3、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4、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四） 权属依据 

1、 基准日股份持有证明或出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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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有土地使用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3、 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 

4、 机动车行驶证； 

5、 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 取价依据 

1、 企业提供的资料 

（1） 企业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 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资产评估申报表； 

（3） 企业提供的历史年度经营资料； 

（4） 企业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预测资料； 

2、 资产评估机构收集的资料 

（1） WIND 资讯； 

（2） 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记录资料； 

（3） 评估专业人员自行搜集的与评估相关资料； 

（4） 与本次评估相关的其他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1、评估方法选择的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场法、

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

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

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七条，“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

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

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八条，“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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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

估。” 

2、评估方法适用条件 

（1）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情况、未来

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股利折现法是将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通常适

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由现

金流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被评估单

位所处行业、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发展趋势等，恰当选择现金流折现模型。 

（2）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所获取

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可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考虑市

场法的适用性。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价值

比率，在与被评估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交易

案例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算价值比

率，在与被评估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3）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当存在对评估对象价值有重大影响且难以识别和评估的资产或者负债时，

应当考虑资产基础法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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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项目三种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 

（1）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历史年度业绩比较稳定，

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获得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可以

衡量，因此，本项目选用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2）市场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与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可比的同行业上市

公司不满足数量条件、同时同行业市场交易案例较少、且披露信息不足，因此，

本项目不适用于市场法。 

（3）资产基础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负债能够履行现场勘查程序、并满足评定估算的资

料要求，因此，本项目选用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二） 选择评估方法的操作思路 

1、收益法评估操作思路 

我们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对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主营业务价值进行估算，

具体方法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作为基础，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主营业务价值。 

在得出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的基础上，加上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

减去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价值，得出被评估单位企业整体价值，之后减去付息

债务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在收益模型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事项如下： 

（1）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计算 

预测期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财务费用扣税后-资本性

支出-营运资金变动额 

（2）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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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1-n

n
n

1i
i

i

r)r(1

F

r)(1

F
P

+
+

+
= 

=

 

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n：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1()]/([WACC DEDTKdDEEKe +−++=  

  其中：E：权益的市场价值； 

  D：债务的市场价值； 

  Ke：权益资本成本； 

  Kd：债务资本成本； 

  T：被评估单位适用的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RcMRPRfKe ++=   

             其中：Rf：无风险报酬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3）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范围 

在本模型中，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范围包括长期股权投资、溢余资产和非

经营性资产，相应的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等于长期股权投资价值、溢余资

产价值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之和。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100%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37 幢三层 305-306（100048）                                   27 

①长期股权投资是企业对外的股权投资。通常情况下，对于长期股权投资价

值的确定： 

1）对于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以估算出的长期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乘以投资企业所持有的

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得出投资企业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的价值； 

2）对于参股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历史年度无稳定收益的参股股权价值的估算以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报表净

资产账面价值乘以持股股权比例计算确定。 

3）对于本次评估范围的二级公司中国国旅(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河

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国旅集团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国旅保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海外旅游投资管理公司、中

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和三级公司中国国旅(枣庄)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烟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旅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基于其处于停业、清算或者对其不具有控制原因，按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报表

净资产账面价值乘以持股股权比例计算确定。 

②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划分为两类，一类为经营性资产，第二类为非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是被评估单位经营相关的资产，其进一步划分为有效资

产和无效资产，有效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正在使用或者未来将使用的资产，无效

资产又称为溢余资产，指为经营目的所持有，但在评估基准日未使用或者可以预

测的未来不会使用的资产。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定义具体如下： 

溢余资产指企业持有目的为经营性需要、但于企业特定时期，与企业收益无

直接关系、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置状况与

企业收益状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判断被评估单位是

否存在溢余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指企业持有目的为非经营性所需、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

关系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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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价值、溢余资产价值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估算以资产特点为

基础，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确定其价值。 

（4）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范围 

在本模型中，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范围包括溢余负债、非经营性负债等，

相应的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价值等于溢余负债与非经营性负债的价值之和。 

（5）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计算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企业主营业务价值+非经营性、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溢余

负债价值 

2、资产基础法评估操作思路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进行了评估，即首先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各类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加

总并扣除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负债，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评

估值。 

具体各类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2.1、货币资金：对于币种为人民币的货币资金，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对于币种为外币的货币资金，以审计后经核实的原币账面金额按基准日外汇中间

价换算为人民币作为评估值。 

2.2、其他债权性资产：主要是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等，分析其业务内容、账龄、还款情况，并对主要债务人的资金使用、经营状况

作重点调查了解，在核实的基础上，以可收回金额作为评估值。 

2.3、存货：包括周转材料和库存商品。 

1）周转材料 

对于未领用的在库周转材料，其账面单价接近基准日市价，以实际数量乘以

实际成本确定评估值。 

2）库存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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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库存时间短、流动性强、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外购存货，以抽查核实后

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2.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对吉林市中国国际旅行社

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持股比例较小，以评估基准日被投资单位报表净资产乘以

持股比例确认为评估值。 

2.5、长期股权投资 

1）对于控股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以估算出的长期投资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乘以投资企业所持有的

被投资单位的股权比例得出投资企业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的价值； 

2）对于参股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的确定： 

历史年度无稳定收益的参股股权价值的估算以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报表净

资产账面价值乘以持股股权比例计算确定。 

3）对于本次评估范围的二级公司中国国旅(黑龙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河

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国旅集团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国旅保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新疆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海外旅游投资管理公司、中

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有限公司和三级公司中国国旅(枣庄)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烟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旅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基于其处于停业、清算或者对其不具有控制原因，按被投资单位评估基准日报表

净资产账面价值乘以持股股权比例计算确定。 

2.6、房屋建筑物 

基于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各待评估建筑类资产特点，本次评估对评估范围内

企业自建的建(构)筑物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评估对象所在区域目前类似房地产交易情况较为活跃，可供比较的房地产交

易案例较多，符合市场法的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故选用市场法。 

运用市场法求取评估对象的房地产价值，基本公式如下： 

市场价值＝可比实例市场价格×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交易期日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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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状况调整系数 

 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 
＝可比实例市场价格×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交易当时价格指数 

 评估对象区位状况指数      评估对象实物状况指数    
          ×                        ×                  
             可比实例区位状况指数      可比实例实物状况指数     
 

 评估对象权益状况指数 
  ×  

 可比实例权益状况指数 

评估对象为可取得收益的房地产项目，其收益情况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

且区域租赁市场较发达，符合收益法的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故选用收益法。 

选用有限年年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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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为收益价值； 

a—为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的净收益； 

Y—为折现率； 

n—为房地产的收益期； 

g—为净收益逐年递增的比率 

2.7、机器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机器设备

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

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

济性陈旧贬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重置成本法估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市场法主要针对使用时间较长的在用电脑等电子设备，采用类似设备市场交

易价格确定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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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为委托开发的系统软件。 

对于委托开发的国旅在线系统软件，每年根据企业自身需求更新升级，因此

无法在公开活跃市场找到相关交易案例，故无法对系统软件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国旅在线系统软件初次研发于 10 余年以前，每年进行更新升级，产权持有人无法

提供完整的相关成本数据，故无法对系统软件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该系统软件

带来的收入可以合理预测，并能采用分成的方式确认系统软件贡献收入，采用收

益法进行评估。 

评估人员先对系统软件对应的收入进行预测，然后用收入乘以待估无形资产

的分成率，作为系统软件的贡献，采用恰当的折现率折现以获得系统软件的评估

价值。 

2.9、递延所得税资产 

评估人员首先进行总账、明细账、会计报表及清查评估明细表的核对。其次，

查询企业适用的所得税政策和执行的会计制度，核实引起时间性差异的真实性、

准确性。以审计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2.10、其他非流动资产 

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内容为航空票务保证金及项目开发款。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评估专业人员向被评估单位查阅了

相关项目开发合同，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11、负债 

负债主要包括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预计负债、递延收益等。资产评估师对企业的负债进

行审查核实，在核实的基础上，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

负债的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履行了适当的评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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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一） 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人就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使用范围、评估报告提交

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与资产评估机构

和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重要事项进行商讨，予以明确。 

（二） 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独

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后，与委托方签订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三） 编制评估计划 

根据资产评估工作的要求，编制评估工作计划，包括确定评估的具体步骤、

时间进度、人员安排，拟定资产评估技术方案等，报公司相关负责人审核、批准。 

（四） 现场调查 

1、 指导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方清查资产、准备涉及评估对象和

评估范围的详细资料； 

2、 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形，选择适当的方式，通过询问、函证、核对、

监盘、勘查、检查等方式进行调查，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对不宜进行逐项调查的，根据重要程度采用抽样等方式进行调查。 

3、 对被评估单位收益状况进行调查：评估人员主要通过收集分析企业历史

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规划以及与管理层访谈对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调查。 

（五） 收集评估资料 

收集直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

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对

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进行核查和验证，核查验证的方式通常包括观察、询

问、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 函证、复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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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评定估算 

1、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等资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2、 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

形成初步评估结论； 

3、 对形成的初步评估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形成最终评估结论。 

（七）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1、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编制评估报告，经公司内部审核

形成资产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 

2、 在不影响对最终评估结论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可

的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后，向委托人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所依据和使用的评估假设是评估报告撰写的基本前提，

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评估假设内容，以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我们

遵循以下评估假设条件，如评估报告日后评估假设发生重要变化，将对评估结论

产生重大影响。 

（一） 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产负债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

产评估师根据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

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

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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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资产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

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应

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4、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是指被评估单位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

时保持一致。 

（二） 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及其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

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2、 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

的法律、法规外，假设收益期内与被评估单位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

变化；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及通货膨

胀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收益期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利率在评估基准日至

报告日的变化)； 

4、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

件； 

5、 假设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在未来收益期持续经营并使用； 

6、 假设未来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

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7、 假设未来收益期被评估单位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 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未来

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

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

变动； 

9、 假设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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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

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

抵押、担保等事项； 

 

（三） 特定假设 

1、 除评估基准日有确切证据表明期后生产能力将发生变动的固定资产投

资外，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不进行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活动，

企业产品生产能力以评估基准日状况进行估算； 

2、 本次评估不考虑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发生的对外股权投资项目对

其价值的影响；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与利润总额基本一致，

不存在重大的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调整事项； 

4、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保持与历史年度相近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

款周转情况，不发生与历史年度出现重大差异的拖欠货款情况； 

5、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经营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发生，不会

出现年度某一时点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我们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评估

报告日后评估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我们将不承担由于评估假设改变而推导出不

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在经过实施必要的资产

评估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的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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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88,610.90 万元，评估值 277,416.99 万元，增值额为

88,806.09 万元，增值率为 47.08%；负债账面价值为 94,373.16 万元，评估值 94,332.42

万元，减值额 40.74 万元，减值率 0.04%；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94,237.74 万元，在

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83,084.57 万元，增值额为

88,846.83 万元，增值率为 94.28%。具体各类资产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02,860.78  102,860.78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85,750.12    174,556.21   88,806.09   103.56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9.49   44.38 -5.11 -10.34 

长期股权投资 65,234.73     107,544.07   42,309.34   64.86  

固定资产 16,366.60 61,955.50 45,588.90 278.55 

无形资产 1,704.54   2,617.50 912.96 53.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946.71   946.71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448.05  1,448.05 0.00 0.00 

资产总计 188,610.90    277,416.99   88,806.09   47.08  

流动负债 91,046.19   91,046.19   -     -    

长期负债 3,326.97   3,286.23   -40.74   -1.22  

负债总计 94,373.16   94,332.42   -40.74   -0.04  

所有者权益 94,237.74    183,084.57   88,846.83   94.28  

 

（二） 收益法评估结论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资产经营情况及其提供的各项历史

财务资料，结合企业的现状，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企业所处的内外部

环境状况，分析相关经营风险，会同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技术人员，在持续经

营和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的预测收益、折现率、收益期等指

标，计算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62,356.66 万元。 

（三） 评估结果分析与最终结论选取 

我们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同时进行了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形成的评估值为 183,084.57 万元，采用收益法形成的评估值为 162,356.66 万元，两

种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有差异。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评估方

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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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

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我们分析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下：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属于传统旅游行业，信息技术、商业模式、体

制机制、宏观环境、政治因素、国际关系、经济发展、旅游消费变化等对国旅总

社的经营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基于企业评估基准日现状预计资产的经营能力、获

利能力的难度较大。而资产基础法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

劳动，是企业可确指资产、负债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体现。 

综合分析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及评估目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能较客

观反映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 

综上，评估专业人员认为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更能够比较完整、合理的体现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蕴含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

资产基础法的初步评估结论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94,237.74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83,084.57 万元，增值额为 88,846.83 万元，增值率为 94.28%。 

（四） 评估结论有效期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起至 2019 年

9 月 29 日止。除本报告已披露的特别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使用有效期以内，

当经济行为发生时，如企业发展环境未发生影响其经营状况较大变化的情形，评

估结论在使用有效期内有效。 

当评估结论依据的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即使评估基准日至

经济行为发生日不到一年，评估报告的结论已经不能反映评估对象经济行为实现

日的价值，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或资产使用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

法对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 

（2）当评估结论依据的市场条件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

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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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状况、市场条件的变化，委托人在评估对象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论的前提下，资产评估师揭示在评估过程中已

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果，但非资产评估师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

项。我们特别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特别事项对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影

响。 

1、本次评估中，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新城国际底商用房，为购买取得，已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X 京房权证朝字第 808249 号)，于本次评估基准日，尚未办理分

摊的土地使用权证。本次评估未考虑该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2、本次评估中，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建筑物白云区广花二路 201 号 607 房，房屋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2504457

号，房屋证载权属人为广东国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区广花二路 201

号 607 房，房屋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C2504458 号，房屋证载权属人为广东国

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持有单位于 2012 年变更公司名称为中国国旅(广

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而未对产权证证载权属人进行产权变更。 

3、本次评估中，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建筑物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七楼至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十二楼、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十四楼至广州市越秀区解放

北路 618-620 号十七楼共十套房屋于评估基准日已被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

院查封，查封期限从 2017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止，无查封以外的抵

押、担保等他项权利。 

4、本次评估中，纳入评估范围的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房

屋建筑物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首层 102 房、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负 3

楼为共有产权，产权持有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已取得房屋产权证书，其中越秀区解

放北路 618-620 号首层 102 房产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150167981 号，产权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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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单位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产权 77.83%，广州市邮政局持

有产权 12.47%，广州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产权 9.7%；越秀区解放北路

618-620 号负 3 楼产权证号为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150167672 号，产权持有单位中国

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产权 77.83%，广州市邮政局持有产权

12.47%，广州潘高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产权 9.7%，具体以产权证证载为准。 

5、本次评估中，截至评估基准日反担保事项如下： 

由于行业经营的特性，具有票务代理业务资质的公司，在票务代理业务开展

过程中需要由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定的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同

时，由被担保方股东为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截至评估基准

日反担保事项如下： 

金额 ：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反担保人 被担保方 

担保金

额 

担保起始

日 

担保到期

日 

1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国旅运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4200 2018/1/1 2018/12/31 

2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国旅运通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 
5076 2018/1/1 2018/12/31 

3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国旅运通华南航空服务有

限公司 
680 2018/1/1 2018/12/31 

4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 
1730 2018/1/1 2018/12/31 

5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中国国旅(青岛)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250 2018/1/1 2018/12/31 

6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 
1600 2018/1/1 2018/12/31 

7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1000 2018/1/1 2018/12/31 

8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 
150 2018/1/1 2018/12/31 

9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200 2018/1/1 2018/12/31 

10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

限公司 

国旅(深圳)航空票务有限公

司 
400 2018/1/1 2018/12/31 

6、截止评估基准日，根据企业申报，涉及的重要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如下：  

（1）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国旅”） 

案例一： 李建乐诉北京国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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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李建乐参加北京国旅国内旅游团，参团过程中，原告被自己乘坐的车辆

撞伤，原告起诉北京国旅要求赔偿，现一审判决已出并已生效。 

案例二：邓素文、邓娟、刘茜诉北京国旅案 

游客刘光荣参加了北京国旅组织的泰国游，旅游期间意外死亡，旅游家属邓

素文、邓娟、刘茜诉北京国旅要求赔偿，现案件在一审审理当中。 

案例三：台湾金环球诉北京国旅案 

金环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称接待北京国旅旅游团，北京国旅未支付地接费

用，要求北京国旅支付，现一审判决已出，正在上诉期。 

案例四：郑小霞、许秋骅诉北京国旅案 

郑小霞、许秋骅参加北京国旅组织的出境游，对接待服务不满意，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一审判决已经出，北京国旅对判决不服，现提起上诉。 

（2）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国旅”） 

徐嘉才诉南京国旅要求支付单位产权房维修费及租房损失 

徐嘉才系南京国旅离职员工，2002 年 9 月职工公有住房改革时与南京国旅签

订了房屋买卖契约。后因屋顶漏水自行维修，要求南京国旅支付维修费 16,000 元

和租房费 20,000 元。房改房维修按规定应向省房改办申请动用房改房维修基金，

房改办支付维修款要求提供维修公司资质、维修合同与发票等资料，因没有提供

资质和合同，房改办不同意支付。由于当时签订的买卖契约第七条规定：公共部

位维修由产权单位负责，因此，徐嘉才起诉原产权单位南京国旅,要求支付维修费

和租房费。此案已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开庭,法院没有判决,正在等待法院进一步审

理。 

（3）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简称“国旅总社”） 

案例一：侯一文诉国旅总社侵权纠纷案 

原告侯一文在参加国旅总社柬埔寨旅游团过程中，下船时摔伤，要求国旅总

社赔偿，现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案例二：乌兰察布市申联商务旅游有限公司诉国旅总社租赁合同纠纷案 

原告诉称，原告将车辆租借给中国国旅（满洲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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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满洲里国旅”）使用，满洲里国旅未按约定支付租赁费用并将车辆改装变

卖，满洲里国旅应当承担支付租金、返还车辆责任，根据工商局注册资料显示“中

国国际旅行社总社”为满洲里国旅股东之一，持股 6%，因满洲里国旅未经清算程

序就办理了注销，因此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将国旅总社列为被告之一，现案

件正在一审审理当中。 

案例三：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国旅总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纠纷案 

原告诉国旅总社 2012 年微博使用的图片侵犯其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目前案

件正在一审进行中。 

（4）国旅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国旅”） 

案例一：American United Tours Corp 诉上海国旅合同纠纷案 

原告诉称接待上海国旅旅游团，上海国旅未结清地接款，要求上海国旅支付，

现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案例二：严丽军诉上海国旅旅游合同纠纷案 

原告严丽军在上海国旅海阳路营业部办理签证，支付了 4 万元签证保证金，

现要求上海国旅返还 4 万元签证保证金，现等待一审判决。 

案例三：李铭佳、王颖頵诉上海国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在上海国旅海阳路营业部办理签证，并通过 POS 机刷卡支付 6 万元签证

保证金，现要求上海国旅返还 6 万元签证保证金。该案一审判决后上海国旅上诉，

目前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案例四：黄依文诉上海国旅案 

原告参加上海国旅组织的埃及迪拜旅游团，在旅游过程中腰部受伤，要求上

海国旅赔偿，目前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案例五：杨芬诉上海国旅健康权纠纷案 

原告杨芬在参加上海国旅组织的伊朗旅游团，在旅游过程中踏空楼梯摔跤，

要求上海国旅赔偿，目前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案例六：邵关兴诉上海国旅旅游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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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邵关兴和其妻子姚慧君在参加上海国旅组织的英国、爱尔兰旅游团，旅

游过程中姚慧君突发病情，意外死亡，原告要求上海国旅进行赔偿，目前案件正

在一审审理中。 

案例七：盛吉芬、涂盛诉上海公司旅游合同纠纷案 

游客涂克民参加上海国旅组织的摩洛哥阿联酋旅游团，旅游过程中突发热射

病（中暑）死亡，现游客家属盛吉芬、涂盛要求上海国旅赔偿，现案件处于一审

审理当中。 

案例八：胡志伟诉上海国旅旅游合同纠纷案 

原告胡志伟夫妇二人参加上海国旅组织的欧洲旅游团队，入境时遭到遣返，

要求上海国旅赔偿，目前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 

（5）中国国旅（广东）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国旅”） 

案例一：广州通钻投资有限公司诉广东国旅合同纠纷案 

原告诉与广东国旅签订《签证业务合同》，合作过程中被告违约，要求被告返

还垫付费用、支付利息、利润、律师费等费用，现等待一审判决。 

案例二：丁周松、易妹诉广东国旅、广东国旅咨询公司借贷纠纷案 

原告诉称被告向其借款，原告款项汇入广东国旅及广东国旅出国咨询顾问有

限公司，要求广东国旅与广东国旅咨询公司连带支付注资本金、利润、滞纳金等

款项，现案件等待一审判决。 

案例三：谢雄诉广东国旅借贷纠纷 

原告谢雄称广东国旅向其借款未归还，现要求广东国旅还款并支付利息，一

审判决已出，广东国旅已上诉，现案件正在二审审理中。 

（6）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成都又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湖南国旅合同纠纷 

原告诉称，原告与北京和平天下签订旅游合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北京和

平天下旅行社转团交于湖南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现原告对行程有强制消费

等一系列问题不满，要求赔偿，现等待一审判决。 

（7）澳门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简称“澳门国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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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丕海诉珠海市澳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2018 年 9 月 11 日，周丕海（摄影家协会会员，专职摄影师）诉澳门国旅子公

司珠海市澳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tongyue.com）使用其图片为著作侵权。标的

49,000 元人民币。2018 年 12 月 14 日开庭，现等待庭审结果。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 

7、报告中的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

则确定的市场价值，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的相

关费用和税项，也未对资产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 

8、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和基准日下，根据公开市场

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诉讼赔偿等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9、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及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只能由评估报告载

明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2、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

承担责任。 

3、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

估报告的使用人。 

4、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 2018 年 12 月 13 日。 

（此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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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签字盖章页丨此页无正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中国·北京 

 

 

资产评估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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